

豫交院〔2008〕63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学风建设强化学生
教育管理工作的意见

各系（部）、处室、院属各单位：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16号文件精神和学院新修订的《学生管理规定》，加强学风建设，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培养合格人才，结合目前学院学生实际情况，经研究决定，自本学期起，在全院范围内开展加强学风建设、强化学生教育管理活动，现提出如下安排意见。

一、加强学风建设强化学生教育管理活动的指导思想

加强学风建设，强化学生教育管理工作既是推进学院素质教育的客观要求，也是保证教育教学质量的前提，对培养学生刻苦学习，弘扬顽强拼搏精神和明理诚信的道德风尚，引导教育学生健康成长、成才都具有深远影响。开展加强学风建设强化学生教育管理活动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为目的，以学风建设为主线，弘扬学院“明德、励志、善学、致用”校训，加强学风建设，强化学生教育管理，师生共建、齐抓共管，形成“学生以成才为志，教师以授课为业，学院以育人为本”的良好氛围，努力培养高素质的合格人才。
二、当前学风建设和学生教育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相对滞后，学院学生教育管理人员缺乏创新学生工作所要求的专业知识，教育管理工作的方式方法与当代大学生的要求不相适应，成效不明显。

（二）教学和管理过程中不同程度的存在着教管分离现象，学生管理制度不能在教学过程中得到彻底贯彻和实施。部分任课教师重“教”轻“管”，课堂纪律管理不严，部分学生管理人员不能深入课堂，管理与教学脱节。

（三）学生管理制度宣传力度不够。学生对学院管理制度缺乏了解，缺乏自觉遵守规章制度的意识，影响了学院的校风学风建设。

（四）考风考纪有待加强。在学院组织的各类考试中，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学生违纪、个别教师监考不严等现象。考试的公平与公正受到质疑，影响了广大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五）学生学籍管理还不够完善。对学生考试作弊、成绩不合格、学生旷课等情况通报处理不及时、不彻底。对学生补考管理不认真、不严肃，学生中存在“学好学不好都一样”的思想，导致学院学习氛围不浓厚。

（六）学生违纪处分程序不规范、处理不及时，后期教育引导工作跟不上，对其他学生不能起到有效的警示作用，以致有个别学生出现反复违纪现象，学生违纪处分的严肃性受到影响。

三、加强学风建设强化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的主要内容

（一）转变学生教育管理理念，树立“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管理思想，变管理为服务。在学生管理工作中充分尊重学生，不断加强学生教育管理人员对学生的吸引力和亲和力，促进学生自觉自律意识的养成，引导他们以主人翁的姿态投入学习、工作和生活。

（二）广泛开展学习贯彻学院各项学生管理规章制度活动，加强学生养成教育，使每一位学生知道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以遵纪守章为荣，提高学生遵守校规校纪的自觉性。

（三）从严治学，教管结合，创建优良教风、学风。加强师德建设，以教促学，以良好的教风带动学风；加强对学生一日生活规范化的管理，严格课堂纪律，杜绝旷课、迟到等不良现象。形成以教促学、以学督教的优良教风和学风。

（四）严肃考风考纪，加强对考试作弊学生的处理。强化监考教师的责任意识，杜绝考试作弊行为；加强学生诚信教育和考试纪律教育；严肃对考试作弊学生的处理，维护考试的公平和公正。

（五）加强学籍管理，严格执行学生“升留级”制度。按照学院新修订的《学生管理规定》中有关学生升留级的规定和要求，各系部要严格审查、及时上报，对符合升留级条件的学生严格按照规定执行，并上报学工处备案。

（六）规范学生违纪处分的程序，加强对受纪律处分学生的教育工作。按照院系两级学生管理工作的有关规定，明确院系对学生违纪处分的权限，规范学生违纪处分的程序，做到分级处理、逐级登记、及时上报备案；加强对违纪学生的教育工作，明确学生违纪处分的期限，对违纪处分期间表现良好、按时递交思想汇报、有明显改进的学生按时或提前撤销处分。
（七）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学为中心，强化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质量。职责明确，齐抓共管，营造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局面。

四、时间安排

（一）宣传提高认识阶段（10月25日——11月5日）

1、各系分别召开全系学生管理工作人员、学生分会干部和全体学生学习《关于进一步加强学风建设强化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宣传动员会，传达《意见》内容，明确学习要求，提高思想认识，制定系、班活动计划。

2、各系通过组织主题班会、团日活动、演讲赛、辩论赛等多种方式深化宣传工作。

3、通过院报、广播、校园网、宣传栏、板报等媒体广泛宣传，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二）学习《学生手册》，分析检查阶段（11月6日——11月30日）

1、认真组织全体学生学习2008年版《学生手册》。各系要充分利用每周三下午团课和课外活动时间，集中安排各班级认真学习《手册》内容，同时也可根据各班情况利用晚自习时间进行学习。

2、对照《学生手册》主要规章制度内容查找系、班及学生个人存在的不足和问题，分析原因，认清危害，每个学生都要写出学习《学生手册》总结。

3、对《学生手册》的学习进行自查和考试。各系对各班级学习情况要认真进行检查，学生工作处根据学习内容统一进行命题，各系负责组织学生测试，对学习测试不合格的学生要组织重新学习、补考。

（三）整改落实，完善机制阶段（12月1日——12月20日）

认真组织检查学习结果，在检查总结的过程中找出薄弱环节，制定整改措施，建立校风、学风、班风建设的长效机制，并对在活动中表现突出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 
五、加强学风建设强化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的要求

（一）成立院系两级工作小组，加强对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的领导。

院级领导小组主要负责全院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的计划制定和检查各系组织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的开展情况，主要成员如下：

组  长：王杰亭 夏连学

副组长：毛新年 徐普民

成  员：游江涛 朱学军 赵学锋 魏 功 刘之梅 张 震 

系级工作小组由各系负责组建，党总支书记、主任担任组长。

（二）各部门要高度重视、通力配合、群策群力做好学院学生教育管理工作。要认真查找学生教育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根据部门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的特点及时提出整改方案，为学风建设活动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形成全员育人、全员管理的新局面。

（三）院学生工作处、各系部要召开不同层次的学生教育管理工作会议，及时研究和解决学风建设活动中存在的问题，切实保证学风建设和学生教育管理活动扎实有效、健康开展。

（五）广大教师要以身作则，为人师表，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良好的职业操守影响和感染学生，不断优化育人环境，为学风建设活动作贡献。

（六）每位学生都要积极参与，自觉主动学习对照检查，学习活动情况作为本学习综合素质测评“德”成绩的主要内容，努力营造良好的校风和学风。

二〇〇八年十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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